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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自行利用/处置废盐酸企业，在环境影响评价、排污

许可、应急预案等九项制度的管理要求，以及贮存、自行利用/处置、

利用产物三项污染控制的要求。

本指南适用于全省自行利用/处置废盐酸HW34（仅限《国家危险废

物名录（2021版）》中代码为 313-001-34、336-105-34及 900-300-34

的废盐酸）企业，包括已建、新建、改建、扩建的废盐酸自行利用/处

置设施企业。HW34其他代码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企业可参照执行。

本指南仅适用于危险废物环境管理相关要求，可用于指导废盐酸自

行利用/处置企业依法依规进行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同时可作为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企业开展环境监管的参考。涉

及安全生产、质量监督、职业健康、交通运输、消防等方面要求，执行

相关主管部门规定。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指南必不可少

的条款。其中，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指

南；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指南。文件适用期内如有新文件发布，均以最新文件执行。

2.1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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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

《河北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2.2技术标准

GB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3456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34330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51093 《钢铁企业喷雾焙烧法盐酸废液再生工程技术规范》

GB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修改单

GBZ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2部分：物理因素》

GB/T4482 《水处理剂 氯化铁》

GB/T10531 《水处理剂 硫酸亚铁》

GB/T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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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GB/T22627 《水处理剂 聚氯化铝》

GB/T24244 《铁氧体用氧化铁》

GB/T26520 《工业氯化钙》

GB/T32125 《工业废盐酸的处理处置规范》

HJ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942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

HJ1091 《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

HJ1200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工业固体废物（试行）》

HJ1259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

HJ1276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HJ2042 《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导则》

HJ/T5967 《热镀锌废盐酸的处理处置方法》

DB13/2169 《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

HG/T2250 《氧化铁黑颜料》

HG/T2323 《工业氯化锌》

HG/T2574 《工业氧化铁》

HG/T4538 《水处理剂 氯化亚铁》

HG/T4672 《水处理剂 聚氯化铁》

QB/T2605 《工业氯化镁》

2.3其他依据

《危险化学品目录》

https://www.mee.gov.cn/ywgz/fgbz/bz/bzwb/gthw/wxfwjbffbz/202302/W0202302246509710417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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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版）》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三、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废盐酸

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HW34废酸中的废盐酸液。

依据GB34330，符合以下所列条件的不作为固体废物管理的废盐酸除外。

①不需要修复和加工即可用于其原始用途的酸液，或者在产生点经

过修复和加工后满足国家、地方制定或行业通行的产品质量标准并且用

于其原始用途的酸液；

②不经过贮存或堆积过程，而在现场直接返回到原生产过程返回其

产生过程的酸液。

3.2废盐酸自行利用

将自产废盐酸直接作为原料利用或者通过特定工艺处理后进行物

质资源化利用的活动。

3.3废盐酸自行处置

通过物理、化学等技术方法，达到减少自产废盐酸数量、缩小废盐

酸体积、降低或消除废盐酸环境风险的活动。

3.4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设施

企业对自身产生的废盐酸进行满足 3.2或 3.3要求活动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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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内容指引

企业应根据项目建设要求办理相关手续。项目在不同建设阶段，应

按照环境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要求执行，具体参考下图所示。

五、制度管理要求

5.1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企业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表），相关内容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建设

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

则》（HJ1091）等文件要求编制。

5.1.1基本管理要求

（一）自行利用/处置废盐酸设施建设不得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区域、

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来源：《中华

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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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中确定需要配套建设的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来

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应明确各类固体废物的产生环节、主

要成分、有害成分、理化性质及其产生、利用和处置量。（来源：《建

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应给出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

利用、处置环节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来源：《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

境影响评价指南》）

（五）企业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项目验收前，废盐酸自行利用/处

置设施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

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符合《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

行）》或对应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要求的，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来源：《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

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

5.1.2专项管理要求

（一）当废盐酸利用产物没有国家污染控制标准或技术规范时，应

以再生利用废盐酸中的特征污染物为评价对象，综合考虑其在废盐酸再

生利用过程中的迁移转化行为以及再生利用产物的用途，进行环境风险

定性评价，依据评价结果来识别该产物中的有害成分；根据定性评价结

果开展产物的环境风险定量评价。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中应包含环境

风险定性及定量评价。（来源：《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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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1091））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应明确自行利用/处置的危险废物种

类、代码、危险特性等信息，以及自行利用/处置方式、工艺、规模等

内容。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应明确利用产物作为产品应执行的产

品标准、特征污染物、有害成分等信息。

5.1.3注意事项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应包含全部贮存、利用/处置设施。

（二）原则上，现场建设与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保持一致。

（三）已建成企业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中未包含 5.1.2所列内容

时，需结合《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HJ1091）等规定

编制评估报告，明确利用产物执行标准、特征污染物、有害成分等信息，

并通过专家论证。

（四）当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中未涵盖危险废物贮存设施或未

涵盖全部危险废物贮存设施或危险废物贮存设施贮存能力发生变化

时，可通过排污许可申报补充相关内容或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分类管理名录》《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判

定是否需要重新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5.2排污许可制度

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要求，现有排污单位应

当在行政审批部门规定的时限内取得排污许可证或者排污登记表。新建

排污单位应当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发生实际排污之前取得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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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排污登记表。

5.2.1基本管理要求

（一）应在排污许可证中申报企业基本信息，主要产品及产能，原

辅料及燃料信息，产排污环节、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自行监测管理，

污染物排放去向、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及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等内容。

（来源：《排污许可管理办法》《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

则》（HJ942）及对应行业技术规范要求）

（二）应在排污许可证中载明工业固体废物相关基本情况、污染防

控技术、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等内容。（来源：《排

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工业固体废物（试行）》（HJ1200））

（三）应按照自行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按照排污许可证中环境

管理台账记录要求记录相关内容，频次、形式等满足要求，环境管理台

账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5年；按照排污许可证中执行报告要求定期上

报；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定期开展信息公开；满足特殊时段污染防治要

求等。（来源：《排污许可管理办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排污许

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固体废物（试行）》（HJ1200））

5.2.2专项管理要求

（一）应将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设施纳入排污许可证管理。（来

源：《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工业固

体废物（试行）》（HJ1200））

（二）企业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过程出现实际生产与排污许可

证要求不一致情形的，且未涉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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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内容的，应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

（HJ942）或对应行业技术规范要求，进行排污许可变更。

5.2.3注意事项

排污许可证中固体废物排放信息应包含全部危险废物种类、代码、

危险特性、去向、贮存、利用/处置设施等信息，并与实际情况、管理

计划申报情况一致。

5.3环境应急预案制度

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要求，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以下简称“环

境应急预案”），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

5.3.1基本管理要求

（一）环境应急预案应包含总则、应急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预防

与预警机制、应急处置、后期处置、应急保障、监督管理、附则和附件

九个方面内容，应同时包括企业概况、周边环境状况、环境敏感点、环

境危险源的基本情况及可能产生的危害后果及严重程度分析、应急物资

储备情况等。（来源：《关于印发＜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环发〔2010〕113号））

（二）应每年至少组织一次预案培训工作，通过各种形式，使有关

人员了解环境应急预案的内容，熟悉应急职责、应急程序和岗位应急处

置预案。（来源：《关于印发＜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环发〔2010〕1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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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定期进行应急演练，并积极配合和参与有关部门开展的应

急演练。环境应急预案演练结束后，应对环境应急预案演练结果进行评

估，撰写演练评估报告，分析存在问题，对环境应急预案提出修改意见。

（来源：《关于印发＜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环发〔2010〕113号））

（四）应结合环境应急预案实施情况，至少每三年对环境应急预案

进行一次回顾性评估，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及时修订：①面临的环

境风险发生重大变化，需要重新进行环境风险评估的；②应急管理组织

指挥体系与职责发生重大变化的；③环境应急监测预警及报告机制、应

对流程和措施、应急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④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

大变化的；⑤在突发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对环境

应急预案作出重大调整的；⑥其他需要修订的情况。（来源：《企业事

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

4号））

5.3.2专项管理要求

（一）应按照环境应急预案中要求的频次、形式开展应急演练，并

保留相关佐证材料，保证佐证材料真实、有效。（来源：《河北省生

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北省 2024年度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

理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冀环办发〔2024〕5号））

（二）环境应急预案中应识别废盐酸贮存、自行利用/处置过程

风险源，做好应急保障措施。

5.3.3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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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应急预案中应包含所有危险废物种类，并明确其代码、

危险特性等信息。

（二）现场应配备环境应急预案中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时所需

的装备及物资，满足应急状况下的需求。

（三）设置有事故缓冲池（应急池）的应及时清空，保持良好应急

状态。

5.4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

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企业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落实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建立健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

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

5.4.1基本管理要求

应建立涵盖全过程的岗位责任制度，明确负责人和岗位责任人，且

责任分解清晰，制定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措施，并得到落实；

负责人和岗位责任人要熟悉危险废物环境管理相关法规、制度、标准、

规范，以及本单位的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情况。（来源：《河北省生态

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北省 2024年度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

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冀环办发〔2024〕5号））

5.4.2注意事项

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应涵盖危险废物环境管理的各个环节（产

生、收集、贮存、转移、利用/处置等），职责清晰并明确到人。

5.5标识制度

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企业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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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环境防治法》要求，落实危险废物识别标志制度，按照国家关于《危

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1276）《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

废物贮存（处置）场》（GB15562.2）修改单等有关规定，对危险废

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设置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5.5.1基本管理要求

（一）应在危险废物的容器或包装物上设置样式正确、内容填写真

实完整的危险废物标签，标签上设置二维码信息完整正确。（来源：《危

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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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二）应在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贮存设施附近或入口处设置利

用/处置、贮存设施标志，在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内部设置危险废物分区

标志；标志样式正确、内容填写真实完整，数字识别码和二维码信息完

整正确。（来源：《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1276））

危险废物标签 危险废物标签填写参考

危险废物标签设置示意图 危险废物柱式标志牌设置示意图

危险特性警示图形

危险货物运输相关

标志（根据需求设

置）
危险废物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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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危险废物贮存分区参考志

附着式贮存分区标志设置示意图 柱式贮存分区标志设置示意图

横版危险废物贮存设施标志样式

示意图

竖版危险废物贮存设施标志样式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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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版危险废物利用设施标志样式

示意图

竖版危险废物利用设施标志样式

示意图

横版危险废物处置设施标志样式

示意图

竖版危险废物处置设施标志样式

示意图

附着式危险废物设施标志牌设置

示意图

柱式危险废物设施标志牌设置示

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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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除满足以上要求外，应同时满足《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

术规范》（HJ1276）中其他要求。

5.5.2注意事项

（一）危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应与实际贮存分区一致，且应包含设

施内部所有贮存分区的平面分布、各分区存放的危险废物信息、本贮存

分区的具体位置、环境应急物资所在位置以及进出口位置和方向；贮存

液体危险废物的贮存库，危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可包含导流槽分布、收

集池位置、通道等信息。

（二）采用贮存罐、贮存池贮存废盐酸的，设置贮存设施标志；采

用其他包装形式盛装废盐酸的，容器或包装物容积大于 450L这一情形

时，应在容器或包装物两侧分别设置危险废物标签。

（三）危险废物识别标志和标签样式正确、无破损、信息填写完整，

数字识别码和二维码信息应完整、正确且与实际一致。

5.6管理计划制度

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企业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落实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制度，根据《危险废物管理计

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HJ1259）等有关文件制定危险废物管

理计划，通过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5.6.1基本管理要求

（一）每年按时通过信息管理系统在线填写并提交当年度危险废

物管理计划，自动生成备案编号和回执，完成管理计划备案。（来源：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HJ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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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管理计划应包括单位基本信息、设施信息、危险废物产

生情况信息、危险废物贮存情况信息、危险废物自行利用/处置情况信

息、危险废物减量化计划和措施、危险废物转移情况信息。（来源：《危

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HJ1259））

（三）管理计划申报内容应齐全，危险废物产生环节、种类、危害

特性、有害成分、利用/处置方式等描述清晰。（来源：《危险废物管

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HJ1259））

（四）管理计划申报应根据自身产品生产和危险废物产生情况，在

借鉴同行业发展水平和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降低

危险废物危害性措施的计划。（来源：《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

账制定技术导则》（HJ1259））

（五）管理计划申报贮存、利用/处置设施相关信息应与排污许可、

实际建设情况保持一致。（来源：《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

定技术导则》（HJ1259））

（六）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内容需要调整的，企业应当及时变更。（来

源：《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HJ1259））

注：除满足以上要求外，应同时满足《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

台账制定技术导则》（HJ1259）中其他要求。

5.6.2专项管理要求

（一）生产过程中使用过的酸液通过管道直接进入再生装置，再生

后又返回原工艺的，进行再生的这部分酸液不纳入危险废物进行申报；

再生后返回原始用途（或原工艺）且满足国家、地方制定或行业通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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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标准，进行再生的这部分酸液不作为固体废物进行管理。（来

源：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申

报 2022年度危险废物重点问题解答》）

（二）采用焙烧法再生利用废盐酸，满足上述要求进行再生的这部

分废盐酸不纳入管理计划申报。

（三）结合企业实际，如能够提出不能实现危险废物减量化原因且

原因合理时，管理计划可不制定危险废物减量化计划和措施。

（四）当企业废盐酸无法自行利用/处置需委托有资质单位利用/处

置时，应及时变更管理计划。

（五）当企业废盐酸利用/处置设施同时作为自产与接收外单位废

盐酸利用/处置设施时，自产生与经营内容应分别进行管理计划申报，

且内容独立。

5.6.3注意事项

（一）危险废物实际转移去向与合同签订情况、管理计划申报信息

一致。

（二）管理计划中填报的危险废物产生环节、种类、危害特性、有

害成分、利用/处置方式等应与实际情况、排污许可填报一致。

5.7台账和申报制度

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企业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落实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及申报制度，根据《危险废物

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HJ1259）等文件建立危险废物

管理台账，如实记录有关信息，并通过固体废物动态信息平台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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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如实申报相关信息。

5.7.1基本管理要求

（一）应制定台账，如实记录危险废物产生、入库、出库、自行利

用/处置、委外利用/处置情况。（来源：《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

账制定技术导则》（HJ1259））

（二）应定期通过固体废物动态信息平台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如实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有

关资料，内容齐全，并能提供证明材料，证明所申报数据的真实性和合

理性。（来源：《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HJ1259））

注：除满足以上要求外，应同时满足《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

账制定技术导则》（HJ1259）中其他要求。

5.7.2专项管理要求

（一）生产过程中使用过的酸液通过管道直接进入再生装置，再生

后又返回原工艺的，进行再生的这部分酸液不纳入危险废物进行申报，

但要如实记录产生、利用/处置情况。

（二）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企业作为重点监管单位，应建立电子

台账。（来源：《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HJ1259））

（三）连续性产生、入库、出库、自行利用/处置的危险废物台账

记录时间可不精确到“分”，采用储罐、贮存池作为废盐酸贮存设施时，

出库台账不用填写对应入库批次编码。

5.7.3注意事项

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应填写完整、准确，不同环节台账间危险废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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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时间等信息应满足逻辑关系。

5.8转移制度

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企业，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落实转移制度，根据《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等

文件有关规定，依法签订书面合同、运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5.8.1基本管理要求

（一）对不明确是否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废盐酸自行利用

/处置企业应当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开展危险废物鉴别。禁止将危险废物

以副产品等名义提供或者委托给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

他生产经营者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活动。（来源：《危险废物

转移管理办法》）

（二）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企业将废盐酸或其他危险废物委外利

用/处置时应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填写、运行危险废物电子

转移联单。（来源：《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

（三）跨省转移危险废物的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企业，应当向危

险废物移出地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移出地省级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应当商经接受地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转移该危险

废物。未经批准的，不得转移。（来源：《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注：除满足以上要求外，应同时满足《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中

其他要求。

5.8.2专项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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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企业在一定时间内自利用/处置工艺

淘汰、设备设施停止运行或检修、设备设施运行不稳定等情形时，变更

排污许可和管理计划后，可转移至有资质单位进行利用/处置，按照有关

要求签订利用/处置合同并运行电子转移联单。

（二）通过管道转移危险废物的，且无法按次对危险废物计量的，

移出人和接受人应当分别配备计量记录设备，将每天危险废物转移的种

类、重量（数量）、形态和危险特性等信息纳入相关台账记录，并根据

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要求填写、运行危险废

物转移联单。（来源：《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

5.8.3注意事项

（一）应在签订合同前对受托方资质、利用/处置能力、工艺技术

路线与自身危险废物组分的适配性等进行核实。

（二）应在合同中明确危险废物名称、代码（与管理计划申报代码

保持一致）、利用/处置方式。

（三）应在合同有效期内进行危险废物转移活动。

（四）应规范运行电子转移联单，转移联单发起、转移、办结时间

应与相关台账记录出厂时间符合逻辑关系。

5.9信息公开制度

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企业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落实信息公开制度，依法及时公开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5.9.1基本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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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内公开。应在危险废物贮存设施显著位置设置危险废物信

息公开栏，信息公开栏应包含全部危险废物种类，并能够表明危险废物

产生环节、危害特性、去向及责任人等。（来源：《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北省 2024年度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

方案〉的通知》（冀环办发〔2024〕5号））

参考示例

（二）对外公开。应通过企业网站、信息公示牌、微信公众号等便

于公众知晓的方式，依法公开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公开内容包

含危险废物的种类、代码、危险特性、产生环节、产生量、去向、责任

人等基本信息。（来源：《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北

省 2024年度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冀

环办发〔2024〕5号））

（三）配套建设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的验收报告应当向

全社会公开。（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5.9.2专项管理要求

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企业应公开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情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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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量、利用产物产生量和执行产品质量标准、

次生危险废物种类和数量等信息。

5.9.3注意事项

（1）信息公开栏中危险废物去向应明确到具体单位，并根据合

同、管理计划变更及时更新。

（2）信息公开内容应与实际情况一致，并将相关佐证材料保留

存档。

六、污染控制要求

6.1贮存过程污染控制要求

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企业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等文件有关

规定落实贮存设施环境要求，规范贮存危险废物。

6.1.1基本污染控制要求

（一）贮存设施或贮存分区内地面、墙面裙脚、堵截泄漏的围堰、

接触危险废物的隔板和墙体等应采用坚固的材料建造，表面无裂缝。（来

源：《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

（二）贮存设施地面与裙脚应采取表面防渗措施；表面防渗材料应

与所接触的物料或污染物相容，可采用抗渗混凝土、高密度聚乙烯膜、

钠基膨润土防水毯或其他防渗性能等效的材料。贮存的危险废物直接接

触地面的，还应进行基础防渗，防渗层为至少 1 m厚黏土层（渗透系数

不大于 10-7 cm/s），或至少 2 mm厚高密度聚乙烯膜等人工防渗材料（渗

透系数不大于 10-10 cm/s），或其他防渗性能等效的材料。（来源：《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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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

（三）同一贮存设施宜采用相同的防渗、防腐工艺（包括防渗、防

腐结构或材料），防渗、防腐材料应覆盖所有可能与废物及其渗滤液、

渗漏液等接触的构筑物表面；采用不同防渗、防腐工艺应分别建设贮存

分区。（来源：《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

（四）贮存液态危险废物的贮存设施，应具有液体泄漏堵截设施，

堵截设施最小容积不应低于对应贮存区域最大液态废物容器容积或液

态废物总储量 1/10（二者取较大者）；用于贮存可能产生渗滤液的危险

废物的贮存库或贮存分区应设计渗滤液收集设施，收集设施容积应满足

渗滤液的收集要求。（来源：《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

（五）贮存设施应根据危险废物的形态、物理化学性质、包装形式

和污染物迁移途径，采取必要的防风、防晒、防雨、防漏、防渗、防腐

以及其他环境污染防治措施，不应露天堆放危险废物。（来源：《危险

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

（六）贮存易产生VOCs、酸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和刺激性气

味气体的危险废物贮存库，应设置气体收集装置和气体净化设施；易产

生粉尘、VOCs、酸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和刺激性气味气体的危险

废物应装入闭口容器或包装物内贮存。（来源：《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

制标准》（GB18597））

（七）液态危险废物应装入容器内贮存，或直接采用贮存池、贮存

罐区贮存。（来源：《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

（八）应采用电子地磅、电子标签、电子管理台账等技术手段对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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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废物贮存过程进行信息化管理，确保数据完整、真实、准确；采用视

频监控的应确保监控画面清晰，视频记录保存时间至少为 3个月。（来

源：《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

（九）贮存设施或场所、容器和包装物应按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

置技术规范》（HJ1276）要求设置危险废物贮存设施或场所标志、危

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和危险废物标签等危险废物识别标志。（来源：《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

（十）应定期检查危险废物的贮存状况，及时清理贮存设施地面，

更换破损泄漏的危险废物贮存容器和包装物，保证堆存危险废物的防雨、

防风、防扬尘等设施功能完好。（来源：《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

（十一）应对贮存设施污染排放情况开展自行监测，采样点布设、

采样方法、监测指标等应根据《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固

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16157）、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等文件确定。（来

源：《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

注：除满足以上要求外，应同时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中其他要求。

6.1.2专项污染控制要求

（一）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企业应在危险废物贮存池、贮存罐设

置液位等计量设备，产生的酸雾应建设收集治理设施。（来源：《河北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快危险废物智能化环境监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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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环规范〔2021〕1号））

（二）贮存罐区围堰内收集的废液、废水和初期雨水应及时处理，

不应直接排放。（来源：《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

（三）应建立巡检制度，原则上巡检次数不少于每班 1次，贮存过

程中若出现异常现象应立即按应急预案妥善处理。

（四）废盐酸罐不能与新酸罐、再生酸罐混合使用；非应急情形下，

应急罐应保持清空状态。

6.1.3注意事项

（一）应按照贮存危险废物危害特性，合理分区。

（二）贮存液体危险废物的贮存库，应及时清理导流槽、收集池。

（三）贮存罐区围堰内不得存放杂物。

（四）贮存罐区收集池应及时清空。

6.2自行利用/处置过程污染控制要求

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企业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HJ1091）等文

件有关规定，规范自行利用/处置设施运行管理。

6.2.1基本污染控制要求

（一）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工艺选择可参照《工业废盐酸的处理

处置规范》（GB/T32125）、《热镀锌废盐酸的处理处置方法》（HJ/T5967）

和《钢铁企业喷雾焙烧法盐酸废液再生工程技术规范》（GB51093）选

取（详见附录 1），并落实文件要求，规范建设并合规运维。

（二）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应按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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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危险废物名录》进行属性判定。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直接判

定为危险废物；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但从工艺流程及产生环

节、主要成分、有害成分等角度分析可能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该

类固体废物产生后，应按国家规定的标准和方法对所产生的固体废物开

展危险特性鉴别，并根据其主要有害成分和危险特性确定所属废物类别，

属于危险废物，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要求进行归类管理。（来源：

《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

（三）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设施应采取大气污染控制措施，大气

污染物排放应满足特定行业排放（控制）标准的要求。没有特定行业污

染排放（控制）标准的，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的要求，特征污染物排放（控制）应满足环境影响评价要求。（来源：

《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HJ1091））

（四）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过程排放恶臭物质的，应采取必要的

措施防止恶臭物质扩散，周界恶臭污染物浓度应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4554）的要求。

（五）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废液应进行有效收集后

集中处理。处理后产生的废水优先考虑回收利用；排放时应满足特定行

业排放（控制）标准的要求；没有特定行业污染排放（控制）标准的，

应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的要求，特征污染物排放（控

制）应满足环境影响评价要求。（来源：《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

技术导则》（HJ1091））

（六）企业自行利用/处置设施运转时，厂界噪声应符合《工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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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要求。作业车间噪声应符合《工

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2部分：物理因素》（GBZ2.2）中相关

要求。

（七）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设施的维护应定期开展。（来源：《钢

铁企业喷雾焙烧法盐酸废液再生工程技术规范》（GB51093））

6.2.2专项污染控制要求

（一）应根据《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HJ1091）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等相关文件要求，制定

自行监测方案。

（二）应建立设备档案，制定设备运行登记制度、自行利用/处置

废盐酸情况记录（包括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情况，利用产物产生量、

贮存量、委外量等）、自行利用/处置设施运行时间及原辅料消耗情况

等内容。

（三）应制定培训制度，培训内容应至少包含自行利用/处置设施

运作的工艺流程、处理泄漏和其他事故的应急操作程序等内容。

（四）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行业企业涉及废盐酸自行利用/

处置的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应执行《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

（DB13/2169），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应执行《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3456）。

（五）采用附录 1工艺方法利用/处置废盐酸需满足对应工艺适用

范围。

6.2.3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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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行利用/处置设施污染物监测因子、频次应满足自行监测

方案要求。

（二）自行利用/处置设施原辅料消耗情况与产品产生情况满足环

境影响评价物料平衡关系。

（三）自行利用/处置设施运行状况应与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情况、

设施维修情况、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等记录匹配。

6.3利用产物污染控制要求

废盐酸自行利用企业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GB34330）《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

染防治技术导则》（HJ1091）等文件要求落实利用产物管理。

6.3.1基本污染控制要求

（一）利用产物应按照《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34330）

进行判定，当同时满足以下要求时不按固体废物管理；否则，按固体废

物管理。

①符合国家、地方制定或行业通行的被替代原料生产的产品质量标

准；

②符合相关国家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包括该

产物生产过程中排放到环境中的有害物质和该产物中有害物质含量限

值；

当没有国家污染控制标准或技术规范时，该产物中所含有害成分

（详见附录 2）含量不高于利用被替代原料生产的产品中的有害成分含

量，并且在该产物生产过程中，排放到环境中的有害物质浓度不高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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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所替代原料生产产品过程中排放到环境中的有害物质浓度；当没有被

替代原料时，不考虑该条件；

③有稳定、合理的市场需求。

（二）应按照《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HJ1091）

相关规定，对再生利用产品中特征污染物进行检测（特征污染物种类详

见附录 2）。

6.3.2专项污染控制要求

（一）采用焙烧法再生利用废盐酸的，利用产物铁红满足 6.3.1（一）

中要求时按照产品管理。

（二）废盐酸自行利用企业应依据《危险化学品目录》判断废盐酸

利用产物是否属于危险化学品，属于危险化学品的，按照《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管理。

6.3.3注意事项

废盐酸自行利用产物作为产品管理的，应按照产品质量标准开展全

指标检测，指标限值满足产品质量标准要求，检测频次满足相关规定要

求。

其中，产物为聚合氯化铁的，聚合氯化铁出厂时，应逐批检验铁、

亚铁、盐基度、密度指标（每批产品应不超过 100吨），在正常生产情

况下，每 3个月至少对全指标进行一次检验，保证外售时满足产品质量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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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工艺

废盐酸自行利用/处置工艺

序

号

处理处

置方法
方法提要 适用范围 产品种类

参考执行产品质量

标准
参考工艺流程

1 硫酸置

换法

经除杂、预热后的废盐酸在蒸发浓缩装

置中强制循环换热以实现气液分离、浓

缩，达到饱和后送入硫酸置换装置与定

量浓硫酸反应，生成 HCl气体和硫酸盐

溶液，HCl气体被吸收形成再生盐酸，

尾气则通过烟气洗涤系统处理后达标排

放，硫酸盐溶液在结晶系统中生成硫酸

盐水合结晶物，剩余的硫酸盐溶液则被

送入母液浓缩系统浓缩后重返硫酸置换

系统使用

适用于金属表面

处理过程中（典型

用于钢制品、印制

线路板的酸洗）产

生的废盐酸的资

源化循环回用

再生酸、硫酸

盐

《水处理剂 硫酸

亚铁》（GB/T
10531）

2 焙烧法

废盐酸经过预浓缩系统浓缩后进入焙烧

炉，在炉内发生高温热水解反应，生成

的金属氧化物从炉底排出，同时含 HCl
等的高温烟气经过预浓缩系统除尘和降

温冷却后，在吸收塔内被吸收生成再生

盐酸，尾气则进一步通过烟气净化系统

处理达标后排放

适用于金属表面

处理（例如：钢制

品、钛材的酸洗工

艺）产生的废盐酸

的资源化循环利

用

再生酸、氧化

铁

再生酸：返回原工

序的满足工艺回用

要求；

氧化铁：《铁氧体

用氧化铁》（GB/T
24244）或《工业氧

化铁》（HG/T 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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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树脂吸

附法

退镀废盐酸先经过滤，控制流速进入吸

附设备，废盐酸中锌离子被树脂颗粒选

择性吸附；含铁酸性溶液流出树脂床，

采用适当的处理处置方法进入后续利

用；当树脂吸附容量接近饱和后，利用

解吸剂解吸，解吸后的再生树脂循环回

用至吸附单元；解吸洗脱液为氯化锌溶

液，经浓缩处理后制得液体氯化锌产品

适用于脱除废盐

酸中一种和多种

有机物杂质，作为

处理处置过程中

的一个单元使用

液体氯化锌、

氯化亚铁溶液

氯化锌：《工业氯

化锌》（HG/T 2323）
氯化亚铁：《水处

理剂 氯化亚铁》

（HG/T 4538）

4
三效混

流蒸发

结晶法

废盐酸沉淀除杂后经预热器加热、一效

分离器和二效分离器汽液分离及再浓

缩，浓缩液通过出料泵进入结晶釜，冷

却结晶，结晶完成后的晶浆液进入离心

机固液分离提取四水氯化亚铁结晶体，

结晶釜产生的酸性气体经回收冷凝器冷

凝回收，回收液导入盐酸收集罐

适用于金属表面

处理（例如：钢制

品、铝型材、电极

箔、印制线路板的

酸洗工艺）产生的

废盐酸的资源化

处置

氯化亚铁、再

生酸

《水处理剂 氯化

亚铁》（HG/T 4538）

5
合成四

氧化三

铁工艺

对酸洗废盐酸进行检测后，经两级离心

过滤，滤液泵入贮酸池中；采用换热器

将废盐酸加热，泵入反应釜，加入碱液，

同时搅拌；向反应釜中通入空气，然后

加入碱液调节 pH，静置；经两级离心过

滤，用去离子水洗涤，洗涤后的物料进

入烘干设备干燥后包装

适用于钢铁酸洗

产生的含铁废盐

酸，酸度（以 HCI
计）不大于 2%、

铁（Fe）质量浓度

小于 120g/L、杂质

金属离子质量浓

度不大于 0.01g/L

四氧化三铁
《氧化铁黑颜料》

（HG/T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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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萃取分

离法

退镀废盐酸先经过滤，根据废盐酸中锌

含量在萃取设备中按照配比加入萃取

剂，进行多级萃取脱锌处理，脱锌后的

萃余液（含铁酸性溶液）宜采用蒸发结

晶法等处理处置方法进入后续利用；负

载锌的有机相进入反萃设备，按比例配

入反萃剂进行反萃再生，再生后的萃取

剂循环利用；反萃液（氯化锌溶液）经

浓缩后制得液体氯化锌产品

适用于去除废盐

酸中较高浓度的

金属离子，作为处

理处置过程中的

一个单元使用

氯化亚铁溶

液、液体氯化

锌

氯化锌：《工业氯

化锌》（HG/T 2323）
氯化亚铁：《水处

理剂 氯化亚铁》

（HG/T 4538）

7

合成

（聚）氯

化铁工

艺

废盐酸废液贮池内的废盐酸经酸度分析

后，根据盐酸含量和铁含量，通过氯化

亚铁投配量对废酸液中亚铁离子浓度进

行调整；用离心泵通过管道向配料釜内

加入助剂，然后泵入反应釜，经反应后

制得（聚）氯化铁液体

适用于酸洗废盐

酸中铁（Fe）含量

不小于 8%，未掺

入其他废液或废

水

聚氯化铁、氯

化铁

聚氯化铁：《水处

理剂 聚氯化铁》

（HG/T 4672）
氯化铁：《水处理

剂 氯化铁》（GB/T
4482）

/

8 制备聚

氯化铝

含铝废盐酸经检测，贮存在贮酸池中，

通过过滤去除影响后续处理工艺和产品

品质的杂质，然后泵入盐酸储罐中；向

反应釜内加水，并通蒸汽，再通过离心

泵将废盐酸按照配方用量从计量罐泵入

反应釜内，向反应釜内加入助剂等固体

原料，投料结束后，保温搅拌反应后，

液体到成品池，液体聚氯化铝经干燥得

到固体聚氯化铝产品

适用于盐酸清洗

铝材产生的含铝

废盐酸的处理处

置。含铝废盐酸中

氧化铝质量分数

应不小于 2%，未

掺入其他废液或

废水

聚氯化铝

《水处理剂 聚氯

化铝》（GB/T
22627）

/

9 制备氯
废盐酸收集、经除杂后，在反应池中加

入石灰石（粉）、碳酸钙或轻烧氧化镁

适用于非金属酸

洗、符合要求的废

氯化钙、氯化

镁

氯化钙：《工业氯

化钙》（GB/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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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钙（或

氯化镁）

等，控温下中和反应，反应后的物料再

经蒸发、结片得到固体的氯化钙或氯化

镁

盐酸处理，酸度

（以 HCI计）不

小于 10%、化学需

氧量（COD）不大

于 30g/L钠（Na）
质量分数不大于

5%

26520）
氯化镁：《工业氯

化镁》（QB/T 2605）

注：来源《工业废盐酸的处理处置规范》（GB/T32125）和《热镀锌废盐酸的处理处置方法》（HG/T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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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废盐酸自行利用产物特征污染物和有害成分因子参考

产品名称
特征污染

物
参考有害成分

硫酸盐

重金属、

酸

二氧化钛、不溶物、游离酸、氟化物、硫氰酸根离子、砷、铅、汞、镉、铬、锌、镍

氧化铁（铁红）

铁氧体用氧化铁：二氧化硅、氧化钙、二氧化钛、氧化镁、氧化钠、氧化钾、五氧化二磷、氧化镍、三

氧化二铬、氧化铜、硼、三氧化二铝、氧化锰、硫酸盐（以 SO42-计）、氯化物（以 Cl-计）、镍、锌、

砷、铅、汞、镉、铬；

Ⅰ类工业氧化铁：二氧化硅、铝、硫酸盐（以 SO42-计）、氯化物（以 Cl-计）、镍、锌、砷、铅、汞、

镉、铬；

Ⅱ类工业氧化铁：镍、锌、砷、铅、汞、镉、铬

氯化铁 铁（Fe3+）、亚铁（Fe2+）、不溶物、游离酸、镍、锌、砷、铅、汞、镉、铬

氯化亚铁 酸不溶物、硫酸盐（以 SO42-计）、游离酸、氨氮、铁、砷、铅、汞、镉、铬、锌、铜、镍、总有机碳

四氧化三铁
105℃挥发物、水溶物、水萃取液酸碱度、吸油量、总钙量（以 CaO表示）、有机着色物、镍、锌、砷、

铅、汞、镉、铬

氯化锌 酸不溶物、碱式盐（以 ZnO计）、硫酸盐（以 SO42-计）、铁、钙、铅、钡、锌、铬、镍

聚合氯化铁（聚

氯化铁）
亚铁、水不溶物、氨氮（以 N计）、总有机碳、镍、锌、砷、铅、汞、镉、铬

聚合氯化铝（聚

氯化铝）
盐基度、不溶物、铁、氨氮、砷、铅、汞、镉、铬、锌、镍

氯化镁
白色氯化镁：钙（以 Ca2+计）、硫酸根（以 SO42-计）、碱金属氯化物（以 Cl-计）、水不溶物；

普通氯化镁：硫酸根（以 SO42-计）、碱金属氯化物（以 Cl-计）

氯化钙

无水氯化钙、二水氯化钙：碱度（以 Ca（OH）2计）、总碱金属氯化物（以 NaCl计）、水不溶物、铁、

硫酸盐（CaSO4计）、总镁（以MgCl2计）；

氯化钙溶液：碱度（以 Ca（OH）2计）、总碱金属氯化物（以 NaCl计）

注：企业可依据自行利用废盐酸来源、特性、利用工艺影响、利用产物使用要求及所处环境调整特征污染物和有害成分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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